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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商电〔2022〕11 号



关于开展省级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主体培育）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财政局，市高新区管委会
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电子商务促进消费活力作用，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17〕 116 号）、《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加强 2020 年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项目
支持商贸企业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开展常态化直播电商业务， 促进销售额增长。
二、资金来源



2020 年度省级电子商务专项资金（主体培育）结余资金。
三、支持标准
对商贸企业 2022 年 11 月销售额同比增长 10%以上（无 2021 年同期基数企业，2022 年 11 月销售额环比增长 10%以上），且本年度开展常态化直播，2022 年 11 月通过电商直播，网络销售额环比增速明显的企业开展竞争性申报，对不超过 10 家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申报材料
（1）省级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2）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3）财政涉企项目基础信息录入表；（4）统计联网直报平台 2022 年 11 月月报截图（含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网址、当月数、2021 年 11 月同期数界面）。无 2021 年同期基数企业提供统计联网直报平台 2022 年 10 月、
11 月月报截图（含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网址、当月数界面）；（5） 电商业务证明材料（店铺首页、店铺后台资质、产品页面等相关证明材料)；（6）全年常态化直播证明材料（2022 年 1-11 月直播场次累计不少于 10 场）；（7）2022 年 10 月、11 月网络销售额后台数据证明材料（涉及多个店铺需制作网络销售额汇总表）；
（8）其他与项目相关的材料；（9）通过“信用中国（安徽）” 查询的企业基本信息（直接打印网页所显示的全部内容）；（10）项目申报承诺书。以上申报材料需每页加盖企业公章。
五、办理流程



（一）受理初审。申报企业（单位）将项目材料装订成册， 报辖区商务主管部门，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认真对申报项目的政策符合性、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初审，对通过文本初审的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下班前行文上报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二）项目复审。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联合有资质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申报文本进行复审。
（三）项目公示。市商务局将拟支持项目在市商务局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四）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
六、项目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主体应为在黄山市依法登记、经营和纳税的商贸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独立、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制度，财务管理规范、信誉及财务状况良好，按时向统计部门报 送数据，未纳入失信名单，同一事项未享受过中央或省级资金支持。
（二）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把握项目初审关，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对照文件要求，认真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企业）申报。所有项目申报材料需 A4 纸打印，建立目录，按顺序排放， 每页加盖公章并胶装成册（扫描 PDF 电子档案备份），一式三份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下班前报送至市商务局（申报单位、初审



单位需自行存档备查）。
（三）对涉及销售额、后台网销额、企业注册地等数据，需留存无间断视频查询资料。
（四）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的单位，将按《安徽省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五）本通知及未尽事宜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市商务局电商科联系人：主紫薇 联系电话 2357037。
市财政局企业科联系人：洪 滢 联系电话 2351187。

附件 1.省级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2.财政涉企项目基础信息录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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